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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1997—2010 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

保护耕地的通知》，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审批规定》，《福建省人民政

府批转省土地局关于开展 1996-2010 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 修编工作报告的通知》，《福

建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及《福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

标纲要》编制本规划。 
编制本规划的主要目的是：从全局和长远利益出发，按照“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切

实保护耕地”基本国策的要求，对福州市土地开发、利用、治理和保护进行统筹安排，实现

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提高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

态效益；解决土地利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加强土地利用的宏观

调控和计划管理，协调部门之间、区域之间的用地矛盾，促进福州市国民经济持续、快速、

健康发展。 
编制本规划的基本任务是：对福州市土地利用现状与潜力进行科学分析，并在土地供给

能力与各业用地需求量预测的基础上，确 定规划期内土地利用目标与方针；合理调整土地



利用结构与布局，统筹安排各业用地，确定并分解各类用地控制指标，确保耕地占补平衡有

余，确定城镇建设用地规模控制指标，落实重点建设项目用 地；制定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和

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各项措施。 
本规划以 1996 年为基期年，以 2000 年为近期目标年，以 2010 年为远期目标年。 

一、土地资源利用现状 
 

（一）土地利用的自然与社会经济条件 
１．区域概况 

福州市地处我国东南沿海，位于福建省沿海地带中段，东面与台湾省隔海相望。市境东

西宽 165 公里，南北长 153 公里，土地总面积 12152.56 平方公里，占全省 9.8％。 
福州市辖鼓楼、台江、仓山、晋安、马尾 5 个区（简称市辖区，下同），福清、长乐 2

个市，闽侯、连江、罗源、闽清、永泰、平潭 6 个县，共设 33 个街道办事处、100 个镇、

56 个乡。 1996 年末全市总人口 5699462 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1447811 人，占 25.4％； 农
业人口 4251651 人，占 74.6％；人口密度 469 人／平方公里，为全省平均人口密度 260 人

／平方公里的 1.8 倍。 
２．自然条件 

福州市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呈阶梯状地形。山地、丘陵约占土地总面积 70％，台地、

平原、盆地、滩涂约占土地总面积 30％。本市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温暖湿润，雨热

同季。水系比较发达， 福建省最大河流闽江流经本市中部入海， 全市水资源总量为 666.49
亿立方米，可开发水力资源达 246.74 万千瓦。本市海岸线蜿蜒曲折，大陆海岸线长 800 公

里，沿海大小岛屿 415 个，有许多天然良港。 
３．社会经济条件 

福州市开发历史比较悠久，省会福州是具有 2200 多年历史的古城，是全国历史文化名

城。本市是福建省主要侨乡之一，旅外华侨和外籍华人约 86 万人，归侨、侨眷近 100 万人。

此外，还有港澳同胞 12 万人左右，去台人员 3.5 万人，台属约 10 万人。 
福州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全国首批对外开放的 14 个沿海港口城市之一，市域现有福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融侨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元洪投资区 3 个国家级开发区。改革开放以来，福州

市发挥区位、交通、侨台和优惠政策优势，经济发展迅速，基础设施不断改善，经济实力日

益增强。1996 年全市国民生产总值达 668.93 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在全国省会城市中居

前 10 名，在全省 9 个地市居首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11696 元，为全省人均 8276 元的 1.41
倍。产业结构不断优化，1996 年在全市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占 18.2％，比全省 21.5
％低 3.3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占 39.0％，比全省 41.8％低 2.8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 42.8％，

比全省平均 36.7％高 6.1 个百分点。 
(二）各类土地数量、比重及分布 

根据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资料， 1996 年福州市土地总面积 1215256 公顷，其中农用

地 977313 公顷，占 80.4％；建设用地 78590 公顷，占 6.5％；未利用地 159353 公顷，占 13.1
％。各类土地数量、比重及分布如下： 
１．农用地 

耕地面积 199259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16.4％，主要分布在本市东南部滨海平原以及山

区的河谷盆地。耕地面积在 20000 公顷以上的有福清市、闽侯县、永泰县、连江县和长乐

市，合计面积 143649 公顷，占全市 72.1％。 
园地面积 59202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4.9％，大多分布在丘陵低山。园地面积在 7000

公顷以上的有闽侯县、永泰县、福清市和市辖区，合计面积 41103 公顷，占全市 69.4％。 
林地面积 667810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54.9％，大多分布在西北部山区。林地面积在 



70000 公顷以上的有永泰县、闽侯县、闽清县和罗源县，合计面积 472937 公顷，占全市 70.8
％。 

福州市没有集中连片的牧草地，零星牧草地均归并到荒草地中。 
水面面积 51042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4.2％，主要为闽江、鳌江、龙江、起步溪等河流

及山区水库坑塘水面。 
２．建设用地 

居民点及工矿用地面积 60875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5.0％。本市城镇及独立工矿用地主

要分布在鼓楼、台江、仓山、晋安、马尾 5 个区和福清市，这 5 区 1 市城镇建设用地合计 
14025 公顷，占全市 65.4％；独立工矿用地 2772 公顷，占全市 61.3％。 

交通用地面积 9488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0.8％。 主要分布在市辖区、福清市、长乐市

和闽侯县，合计面积 6055 公顷，占全市 63.9％。 
水利设施用地面积 8227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0.7％。主要分布在福清市、长乐市和闽

侯县，合计面积 5567 公顷，占全市 67.7％。 
３．未利用地 

荒草地面积 48064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4.0％。主要分布在闽侯县、连江县、永泰县和

晋安区、马尾区，合计面积 33715 公顷，占全市 70.1％。 
滩涂面积 64522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5.3％。主要分布在沿海的福清市、长乐市、连江

县、罗源县和平潭县，合计面积 60039 公顷，占全市 93.1％。 
其它未利用地面积 46767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3.8％。 

    福州市土地利用现状见表 1。 
（三）土地利用潜力 
１．耕地利用潜力 

福州市中低产水田占水田总面积 66.2％，中低产旱地占旱地总面积 47.0％，现有耕地

还有较大生产潜力。本市 6°以下耕地面积约 11 万公顷，如果其中坡度较缓的 6.9 万公顷

耕地通过土地整理，则可新增耕地 1380 公顷。福州市有些县（市、区）现有村镇人均用地

水平超过 110 平方米，通过拆旧房建新村，约可新增耕地 1420 公顷。 
福州市尚有一定耕地后备资源，据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全市滩涂面积有 64522 公顷，

其中通过围垦可新增耕地 10745 公顷。全市荒草地面积有 48064 公顷，其中宜耕荒草地有

8361 公顷。 这些宜耕荒草地海拔高度在 500 米以下，地形坡度小于 15°，在保护和改善

生态环境、防止水土流失的前提下，可逐步开发利用。 
２．园地利用潜力 

本市地处中、南亚热带，但现有园地生产力不高。据 1996 年统计年鉴，全市果园采摘

面积平均每公顷产量 7890 公斤，低于全省平均 9645 公斤水平；茶园采摘面积平均每公顷产

量 780 公斤， 低于全省平均 930 公斤水平。要采取综合治理措施，积极改造低产园地，努

力提高单产。 
本市宜园荒草地面积有 10166 公顷，园地开发潜力较大。要合理开发利用宜园地，重

点扩大名优特果类面积。 
３．林地利用潜力 

福州市林地面积为 667810 公顷，其中有林地 479080 公顷，占 71.7％。通过对灌木林

地封育保护，对疏林地改造加密，对未成林造林地加强抚育管理，可进一步扩大有林地面积。 
    本市宜林荒草地有 10408 公顷，通过造林绿化，可增加林地面积。 
４．牧草地利用潜力 

福州市现在没有集中连片的牧草地，但宜牧荒草地面积有 10774 公顷，要逐步开发利用。 
５．水面利用潜力 



福州市水面面积有 51042 公顷，据统计年鉴资料，1996 年全市淡水养殖面积仅 10383
公顷，开发潜力较大。要充分利用河流、湖泊、水库、坑塘等水面，发展水产养殖。 
６．建设用地潜力 

福州市现有建设用地尚有一定潜力。根据各类非农业用地清查统计资料，全市闲置土地

面积有 1017 公顷，其中耕地 372 公顷，要充分开发利用。本市现有城镇建设用地，通过加

大旧城改造力度和优化用地结构，还有一定潜力。本市现有村镇建设用地人均指标偏高，全

市人均 93.4 平方米，其中闽清县 117.8 平方米，永泰县 110.0 平方米，市辖区 116.6 平方米。

通过加强村镇建设用地规划和管理，鼓励拆旧房建新村，有条件地方相对集中建设公寓式楼

房，可以腾出较多土地，有的整理为耕地，有的可作为建设用地。 
（四）土地利用存在问题 
１．耕地面积减少较多 

 
     本市虽有一定耕地后备资源，但宜耕荒草地分布零散，围垦滩涂为耕地需要大量投资。

因此，要十分注意保护与合理利用耕地。 
２．耕地质量有所下降 

长期以来，由于对耕地利用存在短期行为，重用轻养，导致土壤肥力衰退。根据第二次

土壤普查资料，在福州市耕地总面积中，土壤有机质含量在 2％以下的占 41.4％，土壤全氮

含量在 0.1％以下的占 41.8％，土壤速效磷含量在 8ppm 以下的占 51.2％，土壤速效钾含量

在 80ppm 以下的占 63.7％。因此，必须增加农业投入，加强耕地集约经营，采取相应措施，

提高耕地质量。 
３．园地尚未充分开发利用 

福州市现有园地生产力水平不高，果园、茶园单位面积产量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本市

园地后备资源较多，有待进一步开发利用。在加强低产园地改造，提高园地生产力的前提下，

逐步开发园地后备资源。 
４．林地利用率较低 

据福州市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1996 年林地面积为 667810 公顷，其中有林地面积 
479080 公顷，只占 71.7％。 而灌木林地有 23125 公顷，疏林地有 35381 公顷，未成林造

林地有 126126 公顷，迹地有 3662 公顷。要通过封山育林、补植加密、改造更新、抚育管护

等各种途径，扩大有林地面积，提高林地利用率。 
５．建设用地规划管理滞后 

改革开放以来，福州市建设用地迅速增加，但建设用地的规划管理却相对滞后。建设用

地布局不够合理、土地资源利用的综合效益不高的现象比较普遍。蓬勃发展的“三资”企业

和乡镇企业存在着点多面广、用地不够集中、土地利用不够集约的弊病。许多企业占用交通

干道两侧优质耕地用于非农建设，既破坏了耕地，又妨碍了交通，也污染了环境。村镇建设

由于规划管理不够严格，使村镇设用地规模盲目扩大，蚕食较多耕地，而且用地结构比较混

乱，村镇功能无法很好发挥，居住环境没有得到较快改善。为了节约使用土地，提高土地利

用率，加强耕地保护，必须对建设用地进行统一规划并严格管理。 
６．水土流失比较严重 

长期以来，由于森林植被遭受破坏，加上乱开山采石，造成福州市水土流失比较严重。

根据《福建省水土流失普查报告》，本市水土流失面积占土地总面积 17.9％，比福建省平均

11.2％高 6.7 个百分点，是全省水土流失重点地区之一。水土流失导致土层变薄，土质沙化，

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福州市耕地面积减少较多。根据统计年鉴资

料，全市耕地面积由 1978 年的 160000 公顷，减少1996年的145473公顷。18 年间，耕地

净减 14527公顷，平均每年净减 807 公顷。百人平均耕地相应由 1978 年的 3.66 公顷，

减少到1996年的2.55公顷。18 年间，百人平均耕地净减1.11 公顷，平均每年净减0.06 公

顷。

新中国成立



地力衰退，甚至冲毁、沙压耕地、园地。为了减少灾毁耕地，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提高土地

生产力，要采取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加强水土保持。   
 

二、土地利用规划目标与方针 
 
（一）土地利用规划目标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福建省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以及《福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

在土地利用现状与潜力分析以及各类土地供需预测的基础上，确定福州市土地利用规划的总

体目标是：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耕地质量逐步提高；农业用地得到有效保护和综合整治；

非农建设用地得到有效控制，城乡居民点规模保持适度，布局渐趋合理；土地整理由点到面

全面展开，土地后备资源得到适度开发；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得到优化，土地利用率和产出

率明显提高，土地资源得以持续利用，并与经济 社会发展相协调。具体目标是： 
１．加强农用地保护 
── 增加农用地面积。1997-2010 年，新增农用地 21497 公顷，农用地占土地总面积比重

由 1996 年 80.4％，提高到 2010 年 82.2％。 
── 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 根据福建省下达的耕地控制指标，1997-2010 年，福州市耕

地减少量控制指标为 10867 公顷，其中设占用耕地 10133 公顷，退耕 334 公顷，灾毁 400
公顷；同期耕地补充量指标为 11134 公顷，其中整理复垦 2800 公顷，土地开发 8334 公顷；

增减相抵，净增耕地 267 公顷。 
── 稳定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本市规划基本农田保护区面积 166671.3 公顷（2500070 亩）。 
── 适当扩大园地面积。1997-2010 年，园地面积增加 9195 公顷。 
── 提高林地利用率。1997-2010 年，林地面积增加 4798 公顷；有林地占林地面积比重由

1996 年 71.7％提高到 2010 年 90％；林木蓄量由 1996 年 1719 万立方米，增加到 2010 年 2000
万立方米。 
２．控制建设用地总量 
── 统筹安排建设用地。1997-2010 年，新增建设用地总量不超过 18161 公顷。 
── 合理增加城镇建设用地。1997-2010 年，新增城镇建设用 12883 公顷。 
── 减少村镇建设用地。1997-2010 年， 村镇建设用地减少 7233 公顷。 
── 增加独立工矿用地。1997-2010 年， 新增独立工矿用地 6373 公顷。 
── 保障基础设施用地。1997-2010 年，新增交通用地 3513 公顷，水利设施用地 1688 公

顷。 
── 适当增加旅游设施用地。1997-2010 年，新增旅游设施用地 937 公顷。 
３．合理开发未利用地 
── 提高土地利用率。使全市土地利用率由 1996 年 86.9％提高到 2010 年 90.2％。 
── 开发宜耕荒草地。1997-2010 年，开发宜耕荒草地 2334 公顷。 
── 围垦宜耕滩涂。1997-2010 年，围垦滩涂新增耕地 6000 公顷。 
４．改善生态环境 
──提高森林覆盖率。通过扩大林地和园地面积，增加有林地面积，使全市森林覆盖率由

1996 年 46.5％，提高到 2010 年 55％。 
──加强水土流失治理。到 2000 年水土流失得到基本控制和初步治理，2010 年水土流失得

到有效治理，并将水土流失区改造为生态农业区。 
展望 2030 年，福州市土地资源在各产业间的配置将更加合理，基本农田得到切实有效的保

护，土地资源的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土地资源的利用率和产出率将明显提高，耕地保护



与各项建设的矛盾趋于缓和，土地资源的科学合理利用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有

力保障。 
（二）土地利用基本方针 
 为实现土地利用规划目标，应遵循的土地利用基本方针是： 
１．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 

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福州市人口多耕地少，耕

地供求矛盾比较突出。因此，更要加倍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坚持占用耕地

与开发、复垦挂钩，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 
２．统筹兼顾农用地和建设用地需求 

根据福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在供给引导需求的

前提下，统筹安排各类用地。既要保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扩大园地、牧草地和养殖水面，

以增加食物来源，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又要合理安排城镇、工矿、交通、水利设施、旅游设

施等建设用地。城镇建设要以内涵发展为主，在充分利用存量建设用地、优化城镇建设用地

结构和布局的前提下，严格按城镇总体规划有适度地扩展用地规模；新增工矿用地应尽可能

减少占用耕地，多利用坡地和荒地，要依托现有城镇进行集中统一布局，严格限制分散随意

布点，防止生态环境的破坏；交通、水利和旅游等基础设施建设应合理规划，选址定点要把

保护耕地放在突出位置，并十分注意节约利用土地资源。总之，各项建设要统筹规划，把节

约用地放在首位，努力实现土地资源的集约、高效利用，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

展。 
３．不断优化土地利用结构 
    根据福州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各类土地供需预测，合理确定耕地、园地、林地、牧草

地、水面等农用地所占比重，以及城镇村建设用地、独立工矿用地、交通建设用地、水利设

施用地等建设用地所占比重。 
４．因地制宜安排土地利用布局 
    福州市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地区差异明显，土地资源特点和开发利用条件各不相

同，要根据各类用地适宜性评价结果，因地制宜安排各类用地布局。在开发利用地下赋存煤

炭等矿产资源地区的土地资源时，要正确处理地面建设用地与地下资源开采之间的关系，防

止产生地面建设与地下资源开采之间的矛盾，避免造成资源和财产的损失。 
５．土地开发利用与保护治理结合 

首先要充分挖掘各类用地现有潜力，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其次在保护和改善生态

环境、防止水土流失的前提下，开发未利用地，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在开发利用地下

赋存煤田等矿产资源地区的土地资源时，要正确处理地面建设用地与地下资源开采之间的矛

盾，避免造成资源和财产的损失。土地资源利用要力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最佳

结合，做到充分、合理、持续、高效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土地。 
 

三、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调整 
   
（一）土地利用结构调整 

根据福州市土地利用规划目标和基本方针，土地利用结构调整方向是：提高农用地比重，

统筹安排建设用地，合理开发未利用地。各类用地具体调整如下： 
１．提高农用地比重 

规划全市农用地面积由 1996 年 977313 公顷， 增加到 2000 年 983142 公顷和 2010 年

998810 公顷；农用地占土地总面积比重相应由 1996 年 80.4％，提高到 2000 年 80.9％和 2010
年 82.2％。 



（１）耕地 
根据福建省下达的耕地控制指标，规划期间，福州市耕地面积要净增 267 公顷。规划由

1996 年 199259 公顷，增加到 2000 年 199326 公顷和 2010 年 199526 公顷。 
    1997-2000 年，耕地减少 3321 公顷， 其中作为城镇建设用地 1158 公顷，调剂村镇缩

并用地 145 公顷，独立工矿用地 856 公顷，旅游设施用地 166 公顷，交通建设用地 402 公顷，

水利设施用地 129 公顷，水面用地 301 公顷，退耕还林 64 公顷，灾毁 100 公顷。同期，增

加耕地 3388 公顷，其中农田整理增加 440 公顷，村镇缩并整理增加 260 公顷，开发宜耕荒

草地增加 688 公顷，围垦宜耕滩涂增加 2000 公顷。增减相抵，耕地净增 67 公顷。 
    2001-2010 年，耕地减少 7546 公顷， 其中作为城镇建设用地 3516 公顷，调剂村镇缩

并用地 216 公顷，独立工矿用地 1672 公顷，旅游设施用地 33 公顷，交通建设用地 897 公

顷，水利设施用地 193 公顷，水面用地 449 公顷，退耕还林 270 公顷，灾毁 300 公顷。同

期，增加耕地 7746 公顷，其中农田整理增加 940 公顷，村镇缩并整理增加 1160 公顷，开

发宜耕荒草地增加 1646 公顷， 围垦宜耕滩涂增加 4000 公顷。增减相抵，耕地净增 200 公

顷。 
（２）园地 

全市园地面积由 1996 年 59202 公顷，增加到 2000 年 62730 公顷和 2010 年 68397 公顷。

1997-2000 年，园地增加 3994 公顷；同期，园地减少 466 公顷；增减相抵，园地净增 3528
公顷。2001-2010 年，园地增加 6847 公顷；同期，园地减少 1180 公顷；增减相抵，园地净

增 5667 公顷。 
（３）林地 

全市林地面积由 1996 年 667810 公顷，增加到 2000 年 668410 公顷和 2010 年 672608
公顷。1997-2000 年，林地增加 1178 公顷，其中荒草地开发为林地 1114 公顷，退耕还林 64
公顷；同期，水面、交通、水利设施占用林地 578 公顷；增减相抵，林地净增 600 公顷。

2001--2010 年，林地增加 5553 公顷，其中荒草地开发为林地 5283 公顷，退耕还林 270 公

顷；同期，水面、交通、水利设施占用林地 1355 公顷；增减相抵，林地净增 4198 公顷。 
（４）牧草地 
    福州市现在没有集中连片牧草地，规划 1997-2000 年牧草地净增 620 公顷，2001-2010
年牧草地净增 2680 公顷，都是由宜牧荒草地改造为牧草地。 
（５）水面 

全市水面面积由 1996 年 51042 公顷，增加到 2000 年 52056 公顷和 2010 年 54979 公顷。

1997-2000 年新增水面 1014 公顷，其中占用耕地 301 公顷；2001-2010 年新增水面 2923 公

顷，其中占用耕地 449 公顷。 
２．统筹安排建设用地 

规划全市建设用地面积由 1996 年 78590 公顷，增加到 2000 年 84362 公顷和 2010 年

96751 公顷；建设用地占土地总面积比重相应由 1996 年 6.5％，提高到 2000 年 6.9％和 2010
年 8.0％。 
（１）居民点及工矿用地 

规划期间，福州市城镇建设及独立工矿用地增加较多，旅游设施用地有所增加，村镇建

设用地相应减少。全市居民点及工矿用地由 1996 年 60875 公顷，增加到 2000 年 65139 公顷

和 2010 年 73835 公顷。 
    1997-2000 年，城镇建设用地增加 3718 公顷，其中占用耕地 1158 公顷，由村镇建设用

地转为城镇建设用地 2368 公顷；独立工矿用地增加 2647 公顷，其中占用耕地 856 公顷；旅

游设施用地增加 701 公顷，其中占用耕地 166 公顷。同期，村镇建设用地减少 2802 公顷，

其中转为城镇建设用地 2368 公顷，村镇缩并整理为耕地 260 公顷，作为其它建设用地 174 



公顷。增减相抵，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净增 4264 公顷。 
2001-2010 年，城镇建设用地增加 9165 公顷， 其中占用耕地 3516 公顷，由村镇建设

用地转为城镇建设用地 3065 公顷； 独立工矿用地增加 3726 公顷，其中占用耕地 1672 公

顷； 旅游设施用地增加 236 公顷，其中占用耕地 33 公顷。同期，村镇建设用地减少 4431
公顷，其中转为城镇建设用地 3065 公顷，村镇缩并整理为耕地 1160 公顷，作为其它建设用

地 206 公顷。增减相抵，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净增 8696 公顷。 
（２）交通建设用地 

全市交通建设用地由 1996 年 9488 公顷，增加到 2000 年 10558 公顷和 2010 年 13001
公顷。1997-2000 年，交通建设用地净增 1070 公顷，其中占用耕地 402 公顷。2001-2010 年，

交通建设用地净增 2443 公顷，其中占用耕地 897 公顷。 
（３）水利设施用地 

全市水利设施用地由 1996 年 8227 公顷，增加到 2000 年 8665 公顷和 2010 年 9915 公顷。

1997-2000 年，水利设施用地增加 438 公顷，其中占用耕地 129 公顷；2001-2010 年，水利

设施用地增加 1250 公顷，其中占用耕地 193 公顷。 
３．合理开发未利用地 

规划全市未利用地由 1996 年 159353公顷，减少到 2000 年 147752 公顷和 2010 年 119695
公顷；未利用地占土地总面积比重相应由 1996 年 13.1％，下降到 2000 年 12.2％和 2010 年

9.8％。 
（１）荒草地 
    全市荒草地面积由 1996 年 48064 公顷，减少至 2000 年 40630 公顷和 2010 年 21503 公

顷。1997-2000 年，荒草地减少 7434 公顷，其中开发为耕地 688 公顷，开发为园地 3994 公

顷，开发为林地 1114 公顷，开发为牧草地 620 公顷，水库淹没 239 公顷，作为居民点及工

矿用地 367 公顷，作为交通建设用地 290 公顷，作为水利设施用地 122 公顷。 2001-2010
年，荒草地减少 19127 公顷，其中开发为耕地 1646 公顷，开发为园地 6847 公顷，开发为林

地 5283 公顷，开发为牧草地 2680 公顷，水库淹没 985 公顷，作为居民点及工矿用地 850
公顷，作为交通建设用地 512 公顷，作为水利设施用地 324 公顷。 
（２）滩涂 

全市滩涂面积由 1996 年 64522 公顷，减少至 2000 年 61425 公顷和 2010 年 55218 公顷。 
1997-2000 年，滩涂减少 3097 公顷，其中围垦为耕地 2000 公顷，作为居民点及工矿用地 967
公顷，作为交通建设用地 105公顷，作为水利设施用地 25公顷。2001-2010年，滩涂减少 6207
公顷，其中围垦为耕地 4000 公顷，作为居民点及工矿用地 1654 公顷，作为交通建设用地

440 公顷，作为水利设施用地 113 公顷。 
福州市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见附表 2、表 3、表 4。 

（二）土地利用布局调整 
１．农用地布局调整 
（１）耕地布局 

规划期内，全市建设占用耕地 10133 公顷，优先保证交通、 水利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

用地，重点保证省会福州市辖区及新经济增长点区域的发展用地。主要安排在福州市辖区、

福清市、长乐市和闽侯县，合计面积 7399 公顷，占全市 73.0％。全市退耕面积 334 公顷，

主要安排在山区 25°以上陡坡耕地分布较多以及沿海受风沙威胁频繁的区域，包括闽清、

永泰、连江、罗源、长乐 5 个县（市）。全市灾毁耕地面积 400 公顷，主要安排在水土流失

比较严重的区域，包括闽侯、连江、罗源、闽清、永泰、平潭 6 个县。 全市土地整理复垦

面积 2800 公顷，主要安排在农村居民点人均用地水平较高以及缓坡耕地较多的福清、长乐、

闽侯 3 个县（市）。 全市土地开发 8334 公顷，主要安排在宜垦滩涂和宜耕荒草地较多的福



清、长乐、连江 3 个县（市）。各县（市、区）耕地布局调整见附表 5、表 6。 
（２）园地布局 
规划期内，福州市园地面积增加 9195 公顷。全市宜园荒草地面积有 10166 公顷，主要分布

在连江、闽侯、永泰等 3 个县，合计面积 8115 公顷，占全市 79.8％，新增园地主要安排在

这 3 个县（见附表 7）。 
（３）林地布局 
规划期内，福州市林地面积增加 4798 公顷。全市宜林荒草地面积有 10408 公顷，主要分布

在闽侯、永泰、闽清、福清等 4 个县（市），合计面积 10106 公顷，占全市 97.1％， 新增

林地主要安排在这 4 个县（市）（见附表 8）。 
（４）牧草地布局 
规划期内，福州市牧草地面积增加 3300 公顷。全市宜牧荒草地面积有 10774 公顷，主要分

布在闽侯、连江、罗源等 3 个县，合计面积 7499 公顷，占全市 69.6％，新增牧草地主要安

排在这 3 个县（见附表 9） 
（５）水面布局 
规划期内，福州市水面面积增加 3937 公顷。新增水面主要安排在水利水电工程比较集中的

罗源、闽清、永泰、福清等 4 个县（市），合计面积 3015 公顷，占全市 76.6％（见附表 10）。 
２．建设用地布局调整 
（１）城镇建设用地布局 

规划期内，福州市城镇建设用地增加 12883 公顷。 根据各县（市、区）城镇化水平预

测，新增城镇建设用地主要安排在福州市辖区、福清市、长乐市和闽侯县， 合计面积 10631 
公顷，占全市 82.5％（见附表 11）。 
（２）村镇建设用地布局 

规划期内，福州市村镇建设用地减少 7233 公顷。根据村镇人口预测以及现在村镇人均

用地水平，村镇建设用地减少较多的是福清、长乐、闽侯等 3 个县（市），合计面积 4612
公顷，占全市 63.8％（见附表 12）。 
（３）独立工矿用地布局 

规划期内，独立工矿用地增加 6373 公顷。新增独立工矿用地重点安排在区位比较优越，

水陆空交通便捷的区域，主要有福清市的江阴、元洪、元载、友精，长乐市的两港连线、景

美、机场周边，福州市辖区南台岛的城门、螺州、盖山，闽侯县的青口、上街等。上述县（市、

区）新增独立工矿用地 5042 公顷，占全市 79.1％（见附表 13）。 
（４）交通建设用地布局 

规划期内，福州市交通建设用地增加 3513 公顷，其中公路建设用地 2260 公顷，铁路建

设用地 427 公顷，农村道路用地 159 公顷，港口码头用地 667 公顷。公路建设重点是同三

国道主干线福州段、京福国道主干线福州段、长乐国际机场专用线、江阴疏港公路，铁路建

设重点是福厦铁路福州段和温福铁路福州段，港口码头建设重点是马尾港区和江阴港区。福

州市各县（市、区）交通建设用地规划见附表 14。 
（５）水利设施用地布局 
 规划期内，福州市水利设施用地增加 1688 公顷。新增水利设施用地主要有市辖区白眉水库，

福清市的过桥山水库、乌江水库，长乐市的尖山水库、新田水库，闽侯县的大坪水库，连江

县的塘坂水电站，罗源县的霍口溪水电站，闽清县的安仁溪水电站、下祝水电站、感德洋水

库，永泰县的上界竹口水电站，平潭县的冠山水库等。福州市各县（市、区）水利设施用地

规划见附表 15。 
 
  



四、城市建设用地规模与布局 
     
（一）福州市区建设用地 

规划福州市区由中心城和马尾、长安、琅岐 3 个外围组团构成。福州市区是福州市也

是福建省的中心城市，其城市性质为福建省会， 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我国东南沿海重要

的经贸中心，现代化港口 城市。福州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具有很强

的  综合职能。福州是全国首批对外开放的 14 个沿海港口城市之一，享有中央和国务院赋

予的沿海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台商投资区、高新科技园区等优惠政策。合

理确定福州市区建设用地规模，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对推动福州市乃至福建省经济发展，将

发挥重要作用。福州市区建设用地发展方向，一是沿闽江向东，二是沿 324 国道、福厦高速

公路向南，即东进南下，沿江向海， 有序滚动发展。1996 年福州市区人口规模 146.42 万人，

其中常住人口  123.46 万人，暂住人口 22.96 万人；城市建设用地规模 105.13 平方公里，

人均城市建设用地 71.8 平方米。规划 2000 年福州市区人口规模 163 万人，其中常住人口

136.3 万人，暂住人口 26.7 万人； 城市建设用地 121.5 平方公里，人均建设用地 74.5 平方

米。2010 年福州市区人口规模 200 万人，其中常住人口 166 万人，暂住人口 34 万人； 城
市建设用地 161.3 平方公里，人均建设用地 80.7 平方米。 规划中的中心城和马尾、长安、

琅岐３个组团的人口、用地控制指标分别为： 
中心城：2000 年人口 144.0 万人，其中暂住人口 24 万人，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100.0 平

方公里，人均用地面积 69.44 平方米；2010 年人口 170.0 万人，其中暂住人口 28.0 万人，城

市建设用地面积 133.3 平方公里，人均用地面积 78.41 平方米。 
马尾组团：2000 年人口 7.5 万人，其中暂住人口 1.5 万人，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11.5 平方

公里，人均用地面积 153.33 平方米；2010 年人口 12.0 万人，其中暂住人口 3.0 万人，城市

建设用地面积 12.9 平方公里，人均用地面积 107.5 平方米。 
长安组团：2000 年人口 6.0 万人，其中暂住人口 0.7 万人，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5.9 平方

公里，人均用地面积 98.33 平方米；2010 年人口 11.5 万人，其中暂住人口 2.0 万人，城市建

设用地面积 10.5 平方公里，人均用地面积 91.3 平方米。 
琅岐组团：2000 年人口 5.5 万人，其中暂住人口 0.5 万人，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4.1 平方

公里，人均用地面积 74.54 平方米；2010 年人口 6.5 万人，其中暂住人口 1.0 万人，城市建

设用地面积 4.6 平方公里，人均用地面积 70.77 平方米。 
（二）福清市区和长乐市区建设用地 

福清市区包括融城、宏路和洪宽工业村连片地区。福清城市性质为著名侨乡、工业港口

城市。1996 年福清市区人口 15.18 万人，城市建设用地 15.16 平方公里人均建设用地 99.9
平方米。规划 2000 年福清市区人口规模 20 万人，城市建设用地规模 19 平方公里，人均建

设用地 95 平方米；2010 年人口规模 32 万人，建设用地规模 27 平方公里，人均建设用地 84.4
平方米。 

长乐市区由吴航、营前、筹东 3 个组团组成。长乐是交通、商贸发达的新兴工业城市。

1996 年长乐市区人口 9.53 万人，城市建设用地 6.29 平方公里，人均建设用地 66.0 平方米。

规划 2000 年长乐市区人口规模 11 万人，城市建设用地规模 7.7 平方公里，人均建设用地

70 平方米；2010 年人口规模 14.4 万人，城市建设用地规模 10.8 平方公里，人均建设用地

75 平方米。 
（三）各县县城建设用地 

闽侯县城包括甘蔗镇区和荆溪镇区，为闽侯县政治文化中心和福州卫星城。1996 年县

城人口 5.12 万人，建设用地 4.23 平方公里，人均建设用地 82.6 平方米。规划 2000 年闽侯

县城人口规模为 6 万人，建设用地 4.8 平方公里，人均建设用地 82 平方米；2010 年人口规



模 8 万人，建设用地 6.4 平方公里，人均建设用地 80 平方米。 
连江县城是以海产加工和第三产业为主的城镇。1996 年连江县城人口 6.4 万人，建设用

地 4.06 平方公里，人均建设用地 63.4 平方米。规划 2000 年连江县城人口规模为 6.4 万人，

建设用地 4.68 平方公里，人均建设用地 65 平方米；2010 年人口规模 9.7 万人，建设用地

6.79 平方公里，人均建设用地 70 平方米。 
罗源县城是以工业为主的港口城镇。1996 年罗源县城人口 3.68 万人，建设用地 2.2 平

方公里，人均建设用地 59.8 平方米。规划 2000 年罗源县城人口规模为 4.5 万人，建设用地 
2.93 平方公里，人均建设用地 65 平方米；2010 年人口规模 6.5 万人，建设用地 4.23 平方公

里，人均建设用地 65 平方米。 
闽清县城是新兴的轻工业城镇。1996 年闽清县城人口 4.2 万人，建设用地 3.43 平方公

里，人均建设用地 81.7 平方米。规划 2000 年闽清县城人口规模为 4.82 万人，建设用地 3.86
平方公里，人均建设用地 80 平方米；2010 年人口规模 6.77 万人，建设用地 5.42 平方公里，

人均建设用地 80 平方米。 
永泰县城是以食品和轻加工业为主的城镇。1996 年永泰县城人口 4.06 万人，建设用地

3.14 平方公里，人均建设用地 77.2 平方米。规划 2000 年永泰县城人口规模为 5.4 万人，建

设用地 4.05 平方公里，人均建设用地 75 平方米；2010 年人口规模 7.5 万人，建设用地 5.63
平方公里，人均建设用地 75 平方米。 

平潭县城是以旅游、商贸为主的城镇。  1996 年平潭县城人口 4.24 万人，建设用地 3.63
平方公里，人均建设用地 85.6 平方米。规划 2000 年平潭县城人口规模为 5.2 万人，建设用

地 4.16 平方公里，人均建设用地 80 平方米；2010 年人口规模 8.7 万人，建设用地 6.96 平

方公里，人均建设用地 80 平方米。 
福州市各城市及县城建设用地规划见附表 16。 
 

五、基本农田保护 
   
（一）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下列耕地应当划入基本农

田保护区：经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确定的粮、棉、油生产基

地内耕地；有良好的水利与水土保持设施的耕地，正在实施改造计划以及可以改造的中、低

产田；蔬菜生产基地；农业科研、教学试验田。 
依据《福建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福州市应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面积 166671.3 公顷

（2500070 亩）。结合本市各县（市、区）耕地资源现状及福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

建设占用耕地指标， 将上述基本农田保护区面积指标逐一分解到各县（市、区）（见附表

17），并具体落实到县级、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分区图和实际地块上。 
（二）加强基本农田保护的措施 

为了巩固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的成果，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必须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

强管理。 
１．加强保护基本农田的宣传教育 

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以后，要通过各种形式，进行广泛宣传教育，使广大干部群众对保

护基本农田的重要性形成共识，提高保护基本农田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２．切实稳定基本农田面积 

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后，区内耕地用途不得轻易改变，更不能随意作为非农业建设用地。

国家、能源、交通、水利、军事设施等重点建设项目选址确实无法避开基本农田保护区，需

要占用基本农田，必须经国务院批准，并补充划入数量和质量相当的基本农田。占用单位应



当按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负责开垦与基本农田的数量与质量相当的耕地；没有条件开

垦的，应按照省政府规定缴纳耕地开垦费，专款用于开垦新的耕地。 
３．不断提高基本农田质量 
    建立基本农田地力监测网络，定期公布地力变化情况。要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不断提

高基本农田质量。对土壤肥力低的基本农田，要改良土壤，增施肥料，培肥地力；对易旱易

涝的基本农田，要完善排灌设施，减轻旱涝灾害；对水土流失严重的基本农田，要采取工程

措施与生物措施，搞好水土保持。 
４．加大基本农田的执法监察力度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建窑、建房、建坟、挖砂、采石、采矿、取土、

堆放固体废弃物等，禁止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禁止闲置、荒芜基本农田。 
５．建立健全基本农田保护管理责任制 

各级人民政府应将基本农田保护工作列入本级人民政府的目标管理，作为各级领导任期

责任制的重要内容，由上一级人民政府监督实施。 
    要层层签订基本农田保护责任书，市人民政府与县人民政府签订责任书，县人民政府与

乡镇人民政府签订责任书，乡镇人民政府与村民（居民）委员会签订责任书。 
要建立基本农保护区管理奖惩制度。对违反《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的规定，非法批准使

用基本农田的单位和个人，要追究单位领导和个人的责任。对违法乱纪构成犯罪的，要由司

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模范执行基本农田保护规定，在基本农田保护管理工作中做出

显著成绩的人员，应给予表扬奖励。 
  

六、土地开发整理与生态环境保护 
   
（一）土地开发 
    按《福建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1997-2010 年福州市土地开发要增加耕地 8334 公顷。

根据本市耕地后备资源情况，土地开发以围垦滩涂造耕地为主，开发宜耕荒草地为辅。开发

未利用的土地，必须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防止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的前提下进行，适

宜开发为农用地的，应优先开发成农用地。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实施前，必须充分做好项目的

可行性论证和环境影响评价，编制项目实施的详细规划，并且要妥善处理好土地开发整理中

涉及的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和土地权属关系，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 
１．围垦滩涂造耕地 

福州市滩涂面积有 64522 公顷，其中 10745 公顷可围垦为耕地。围垦滩涂造耕地需要大

量资金，要分期分批实施。1997-2000 年，围垦滩涂造耕地 2000 公顷，主要围垦工程有长

乐市外文武围垦 667 公顷，福清市青屿围垦 233 公顷、芋楼围垦 300 公顷，罗源县白水围垦

360 公顷，平潭县幸福洋围垦 240 公顷。2001-2010 年，围垦滩涂造耕地 4000 公顷，主要

围垦工程有福清市东壁围垦 1704 公顷，长乐市谭梅围垦 1027 公顷，罗源县北山围垦 167
公顷，闽侯县长园洲围垦 240 公顷，连江县颜岐围垦 53 公顷，平潭县山门围垦 55 公顷。 

罗源湾土地综合开发示范区，是经国土资源部 1999 年批准设立的全国首个土地综合开

发整理示范区。该区位于罗源湾顶部罗源县的松山、白水两大垦区内，区内土地总面积为

3106.67 公顷（现状主要为滩涂和水面）。示范区分三期实施，第一期面积 1000 公顷。示范

区内的土地经开发整理后，除部分用于发展高科技农业外，主要作为工业项目用地和港口码

头等建设用地。 
２．开发宜耕荒草地 

福州市宜耕荒草地面积有 8361 公顷，主要分布在连江县、闽侯县、永泰县和晋安区、

马尾区。规划 1997-2000 年开发宜耕荒草地 688 公顷，2001-2010 年开发宜耕荒草地 1646



公顷。 
（二）土地整理 
     按《福建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1997-2010 年福州市土地整理复垦要增加耕地 2800
公顷。根据耕地利用潜力分析，农田整理和村镇缩并整理约各占一半。 
１．农田整理 

福州市 6°以下耕地面积约 11 万公顷，如果其中坡度较缓的 6.9 万公顷耕地通过土地整

理， 按增加耕地 2％计算， 则可增加耕地 1380 公顷。农田整理的主要地区是福州市辖区、

福清市、长乐市、连江县的平原地区。 
２．村镇缩并整理 
    根据村镇建设用地预测，1997-2010 年全市村镇建设用地减少 7233 公顷，其中转化为

城镇建设用地 5433 公顷，其余 1800 公顷通过村镇缩并整理，约可增加耕地 1420 公顷。按

现在村镇人均用地水平，村镇缩并整理的主要地区是福州市辖区、福清市、闽侯县、闽清县、

永泰县。 
（三）生态环境保护 
 为了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必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１．加强水土流失防治 

福州市水土流失比较严重，水土流失占全市土地总面积 17.9％。要采取生物措施与工程

措施，加强水土流失防治。25°以上耕地要逐步退耕还林，顺坡种植改为等高种植，坡式园

地改为梯式园地，水土流失严重地区发展水土保持林，严禁乱砍滥伐，严禁乱开山、乱炸石。 
２．加强沿海防护林带建设 

福州市沿海突出部和岛屿经常受风沙威胁，为了减少风沙危害，必须加强沿海防护林带

建设。防护林带比较薄弱的地段要补植加密，防护林带退化的树种要及时更新。 
３．加强中低产田改造 

福州市中低产田面积大，中低产水田占水田面积 66.2％，中低产旱地占旱地面积 47.0
％。对有同类型中低产田，要因地制宜加强改造。 对冷锈田、浸水田、烂泥田、涝渍田等， 
主要采取排水措施； 对山排田、望天田、旱地等，主要采取灌溉措施； 对土壤缺乏有机质、

肥力低的瘦瘠田，主要采取培肥增肥措施，增施有机肥料，合理配施氮、磷、钾肥等；对土

壤理化性质不良的低产田，则应采取相应的改土措施，如粘性田掺沙，沙性田掺粘，酸性田

施石灰，碱性田洗盐碱等，力争把中产田改造成高产田，把低产田改造成中产田。 
⒋  加强城镇、水源和农田生态环境保护 

城镇建设应十分重视城镇生态环境的治理和保护，合理配置城镇建设用地，切实保证绿

化用地。福州市位于国务院规定的酸雨控制区范围内，要严格按照国务院的要求，禁止在城

区及近郊区新建燃煤火电厂。对已划定的水源保护区及自然保护区的土地利用应严格控制。

对可能造成污染的项目，要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严格审查，合理确定其用地位置，并严格按规

定进行建设，防止产生新的污染。   基本农田的环境保护工作应按照《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的规定严格执行，土地承包经营者也应承担相应的农田生态环境保护责任。 
 

七、土地利用地域分区 
   

按照土地资源特性和开发利用条件相似，土地开发利用方向相对一致，土地保护治理措

施基本相同，土地利用规划分区与土地利用调整指标相互协调，保持乡镇单位完整性等原则，

福州市土地利用地域分区划分为：中部沿海沿江综合发展用地区，东北部沿海农林渔用地区，

东南部半岛、岛屿农渔旅游用地区，西部山区农林果用地区。 
（一）中部沿海沿江综合发展用地区 



    本区位于福州市中部，包括福州市辖区的鼓楼区、台江区、仓山区、马尾区和晋安区的

大部分，长乐市全部 18 个乡镇，福清市北部 1 个街道办、13 个乡镇，闽侯县东南部 7 个乡

镇，共计 33 个街道办事处、50 个乡镇。 土地总面积 319444 公顷，占全市 26.3％；1996
年末总人口 309.08 万人，占全市 54.2％；人口密度 968 人／平方公里，比全市平均 469
人／平方公里高一倍多。 
１．区域基本特点 
 ── 平原盆谷面积大，耕地集中连片。 本区地貌类型以平原为主，海拔在 50 米以下。福

州平原是福建省四大平原之一。此外，分布有一些丘陵，海拔 50～500 米。本区耕地面积

63057 公顷，占全市 31.6％。耕地主要分布在平原地区，集中连片利于耕作。但由于人口稠

密，平均每百人只有耕地 2.04 公顷，低于全市百人平均 3.50 公顷水平，是人均耕地最少的

一个区。 
 ── 气候温热，降水适中。≥10℃活动积温 5200～6200℃，无霜期 300～340 天，年平均

降水量 1200～1600 毫米。 
 ── 水系发达，水资源量大。 福建省最大河流闽江流贯本区入海，闽江多年平均径流量

达 629 亿立方米。 
 ── 城镇化水平高，城镇建设用地集中。福州市 3 个城市均在本区内，全区城镇人口约

210万，占全市75％；城镇化水平68.6％，高于全市平均49.2％水平。现有城镇建设用地 16818
公顷，占全市 78.4％，是福州市城镇建设用地分布最集中的地区。 
 ── 工业基础好，独立工矿用地较多。 本区工业总产值占全市 80％以上，现有独立工矿

用地 3610 公顷，占全市 79.8％。 
 ── 水陆空交通便捷，对外开放程度高。 本区陆运主要有外福铁路、324 国道、316 国道、

104 国道和即将建成的福泉高速公路，水运主要有马尾港、松下港和闽江等，空运有长乐国

际机场和义序机场。省会福州是全国首批对外开放的 14 个沿海港口城市之一，还有福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融侨经济技术开发区、元洪投资区、马尾台商投资区、保税区、福州海峡两

岸农业合作试验区等。 
２．土地利用方向和与管理措施 
 ── 加强耕地保护，发展高优农业。 本区人均耕地少，而建设用地需求量大，耕地供需

矛盾比较突出。因此，更要加强耕地保护。建设用地尽量少占耕地，农业结构调整不要占用

耕地，减轻自然灾害损毁耕地。本区耕地集中连片，土质比较肥沃，光热资源充足，灌溉条

件较好，要充分发挥优势，依靠科技，加强耕地集约经营，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 
 ── 调整优化园地结构，发展名特优新果类。 本区园地面积 24575 公顷，占全市 41.5％。

但由于园地结构不合理，经济效益不太高。要对面积较大的柑桔园进行改造，将品质差、价

值低的温州蜜柑和已退化的福桔，用高接换种办法，嫁接转换为市场畅销、价值高的甜橙。

同时扩大晚熟龙眼、下番荔枝、太四枇杷、檀香橄榄等名特优新果类。 
 ── 在内涵挖潜的基础上，适当增加城镇建设用地。 在现有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要积

极挖掘用地潜力，提高土地利用率。充分利用闲置土地和存量土地，现在人均城镇建设用地

指标偏高的要合理调整。但长期以来，本区地处海防“前线”，城镇发展受到制约。改革开

放以后，城镇建设有所发展，但尚未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至今为止，除省会福州外，还没

有一个中等城市。由于基础差、起步晚，适当增加城镇建设用地是必要的。要建立以福州为

中心城市，福清、长乐为副中心城市，众多建制镇为基础的城镇体系。 
 ── 发挥区位、交通和侨乡优势， 合理安排独立工矿用地。本区是福州市区位最优越、

交通最便捷、侨乡最集中的地区，具有发展工业的有利条件。可在交通干线沿线和沿海港口，

建立规模适当的独立工矿用地区。 
 ── 适应基础设施建设需要，保障重点建设项目用地。 规划建设的主要港区马尾港区、



松下港区、江阴港区均在本区境内，规划建设的京福国道主干线福州段、同三国道主干线福

州段、福厦铁路福州段、温福铁路福州段都通过本区。这些基础设施都是国家和省的重点建

设项目，用地要优先保障。 
（二）东北部沿海农林渔用地区 

本区位于福州市东北部，包括连江县东部的 18 个乡镇，罗源县东部的 5 个乡镇，共计

23 个乡镇。土地总面积 161133 公顷， 占全市 13.2％； 1996 年末总人口 71.75 万人，占全

市 12.6％；人口密度 445 人／平方公里，与全市人口密度相当。 
１．区域基本特点 
 ── 地势比较复杂。 本区地貌类型以丘陵为主，海拔大多为 200～500 米，间有少量低山，

河口滨海分布有狭小平原。 
 ── 气候温暖湿润。≥10℃活动积温 4800～5600℃，无霜期 280～320 天，年平均降水量

1200～1800 毫米。 
 ── 港口资资源比较丰富。 本区海岸线蜿蜒曲折，形成许多天然良港，主要有罗源湾、

定海湾、大官坂、长门等。 
 ── 滩涂面积较大。 本区滩涂面积有 13311 公顷， 占全市 20.6％。 
 ── 水产品产量居全省之冠。 1996 年本区水产品总产量 40.2 万吨，占福州市 46.2％，占

福建省 14.1％，以县（市）为单位平均，名列全省第一。本区人均水产品产量 561 公斤， 相
当于福州市人均 153 公斤的 3.7 倍和福建省人均 89 公斤的 6.3 倍。 无论水产品总量或人均

产量均名列全省首位，是福建省最大的水产品生产基地。 
２．土地利用方向与管理措施 
 ── 因地制宜改造中低产田。 本区滨海盐土分布广泛，半岛突出部水土流失比较严重，

且缺乏灌溉水源。为了提高耕地生产力，要因地制宜采取改良土壤、加强水土保持、改善水

利设施等办法改造中低产田。 
 ── 采取综合措施扩大有林地面积。本区林地面积 86379 公顷，  占土地总面积 53.6％，

与全市平均 54.9％相近。但有林地占林地面积比重，低于全市平均水平。为了提高林地效益，

要采取封育保护、   补植加密、加强抚育等措施，扩大有林地面积。 
 ── 开发利用滩涂进一步发展水产品生产。 本区滩涂面积有 13311 公顷，1996 年全区海

水养殖面积 8026 公顷， 开发利用滩涂发展水产品生产，尚有相当潜力。除进一步扩大水产

品生产规模外，更要注重发展名优持水产品。 
 ── 开发港口资源发展临海工业。 本区现在工业基础较差，要积极开发港口资源，依托

港口发展临海工业。要以开发罗源湾为重点，建立临海工业基地。 
 ── 优先保证重点基础设施建设用地。 规划建设的同三国道主干线福州段、温福铁路福

州段大部分在本区境内，要优先保证这些重点基础设施建设用地。 
（三）东南部半岛岛屿农渔旅游用地区 

本区位于福州市东南部，包括福清市龙高半岛 5 个乡镇和平潭县全部 15 个乡镇，共计

20 个乡镇。土地总面积 69982 公顷，占全市 5.8％ ；1996 年末总人口 70.72 万人，占全市 
12.4％； 人口密度 1011 人／平方公里，相当于全市人口密度 2.16 倍，是人口最稠密的一个

区。 
１．区域基本特点 
  ── 地势比较平缓。 本区地貌类型以平原、台地为主，海拔大多在 50 米以下，间有少

量海拔 50～200 米的低丘。 
 ── 光热充足降水偏少。本区≥10℃活动积温在 6200℃以上，无霜期大多在 340 天以上，

是光热资源最充足的一个区。 但降水量偏少，年平均降水量少于 1200 毫米，是降水量最少

的一个区。 



── 水资源严重不足。 由于降水量少，加上地表水系不发育，地下水较贫乏，形成水资源

严重不足。 
 ── 水土流失比较严重。 长期以来，由于地表植被破坏，加上不合理的采石挖土，导致

水土流失比较严重。 
── 耕地利用以旱作为主。 由于水资源严重不足，加上土壤质地偏砂，大部分耕地只宜旱

作。全区旱地面积 20074 公顷，占耕地总面积 86.4％。 
 ── 园地、林地面积小。本区园地面积仅 171 公顷，只占全市 0.3％；林地面积仅 11584
公顷，只占全市 1.7％； 本区园地只占土地总面积的 2.4％，不到全市平均 4.9％的一半；

本区林地只占土地总面积 16.6％，不到全市平均 54.9％的三分之一。 
 ── 水产品产量名列前茅。1996 年仅平潭县水产品总产量就达17.8万吨，在全省各县（市、

区）中名列前茅。 
 ── 旅游资源丰富多样。 据《中国旅游资源普查规范（试行稿）》，全国旅游资源分 6 大

类 74 种基本类型，平潭县拥有 6 大类 36 种基本类型。平潭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比较著

名的旅游资源有海坛湾海滨沙滩、坛南湾海滨沙滩、三十六脚湖、君山、海坛天神、   半
洋石帆、巨人碑、仙人镜等。 
２．土地利用方向与管理措施 
  ── 加强土地生态环境保护。 本区水资源严重不足，水土流失比较严重，风沙威胁频繁，

土地生态环境脆弱。为了发展生产，必须采取综合措施，加强土地生态环境保护。在水土流

失严重地区，   大力营造水土保持林，严禁乱采石挖土；在滨海一线，加强防风固沙林；

在耕地比较集中连片的地区，积极营造农田防护林。 
 ── 提高旱地利用经济效益。 本区旱地面积大，为了增产增收，提高经济效益，要大力

改善水利设施，并合理调整作物结构，扩大单位面积产值高的蔬菜、芦笋等作物面积。 
 ── 综合开发利用滩涂。 本区滩涂面积较大，要因地制宜综合开发。水产资源比较丰富

的滩涂，用于发展滩涂养殖；地势比较平缓有淡水来源的滩涂，可围垦开发为耕地；区位和

交通条件较好的滩涂，可围垦或吹沙造地，作为工矿、仓储等建设用地。开发利用滩涂，必

须通过可行性研究和论证，防止破坏深水港口资源、珍稀水产资源和生态平衡。 
 ── 合理开发利用旅游资源。 本区旅游资源丰富多样，在加强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开发

利用，进一步发展旅游业。利用海滨沙滩，发展海滨度假旅游；利用奇石异洞，发展探险揽

胜旅游；利用滨海岛屿，发展观光垂钓旅游等。 
（四）西部山区农林果用地区 

本区位于福州市西部，包括闽清县全部 18 个乡镇，永泰县全部 21 个乡镇，闽侯县西

部 8 个乡镇，罗源县西部 6 个乡镇， 连江县西部 3 个乡镇，福清市西北部 2 个乡镇，福州

市辖区北部 5 个乡镇，共计 63 个乡镇。土地总面积 664697 公顷，占全市 54.7％；1996 年

末总人口 118.4 万人，占全市 20.8％；人口密度 178 人／平方公里，只有全市人口密度 38.0
％，是人口密度最低的一个区。 
１．区域基本特点 
── 地貌类型多样。本区地貌类型以山地为主，其次是丘陵，沿河分布有狭小的山间盆谷。 
海拔大多为 500～1000 米，有不少 1000 米以上高峰。 
 ── 气候温和，降水充沛。本区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10℃    活动积温大多为 4800～
5600℃，盆谷地区为 5600～6200℃，高山地区则小于 4800℃。无霜期大多为 260～300 天，

局部少于 260 天。年平均降水量大多为 1400～2000 毫米，局部地区超过 2000 毫米。 
── 水力、矿产资源比较丰富。   福州市可开发的水力资源 246.74 万千瓦，基本上集中

分布在本区。此外，叶腊石、高岭土、花岗岩石材等矿产资源，也主要分布在本区。 
── 林地优势突出。  本区林地面积 472860 公顷， 占全市 70.8％；林地占土地总面积



71.1％，比全市平均 54.9％高 16.2 个百分点；百人平均林地面积 39.94 公顷，相当于全市平

均 11.72 公顷的 3.4 倍。以上指标，在 4 个区中均居首位。 
 ── 园地面积较大。本区园地面积 25425 公顷，占全市 42.9％；  百人平均园地 2.15 公

顷，比全市平均 1.04 公顷高 1 倍多。 
 ── 耕地较多但分布零散。本区耕地面积 89467 公顷，占全市 44.9％；百人平均耕地 7.56
公顷，比全市平均 3.50 公顷高 1 倍多。耕地主要分布在大小不等的山间盆谷，比较零星分

散。 
── 交通相对不便。 改革开放以来，本区交通不断改善，但在边远山区交通仍不方便。 
 ── 工业基础较差。本区森林、水力、矿产资源等比较丰富，但由于受区位和交通条件制

约，外来投资较少，资源开发程度低，工业不甚发达。 
２．土地利用方向与管理措施 
── 充分合理利用林地。 林地是本区最大优势，要充分合理利用。一是进一步扩大有林地

面积。对灌木林地进行封育保护，促进天然更新。对疏林地采取改造加密，提高郁闭度。对

未成林造林地加强抚育管理，促使郁闭成林。对采伐迹地和火烧迹地及时更新造林，防止产

生新的荒山荒地。二是努力提高林地生产力。走科技兴林道路，依靠科技进步和科学管理，

加强林地集约经营，加快实现从粗放经营的传统林业向集约经营的现代林业转变。三是调整

优化林地结构。适当降低用材林和薪炭林比重，大力提高防护林和特用林比重，基本保持竹

林和经济林比重。四是合理布局各类林地。在河流上游和水库周围要发展水源涵养林，水土

流失严重地区要发展水土保持林，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要划定特用林，广大山区要因地

制宜发展用材林、竹林、经济林和薪炭林。五是加强森林资源保护。贯彻“预防为主，综合

治理”方针，防治森林病虫害。加强森林防火工作领导，强化全民森林防火意识，抓好森林

防火基础设施建设，控制森林火灾。实行合理采伐，森林年采伐量应小于森林年生长量，使

森林资源越采越多、越采越好，实现青山常在、永续利用的良性循环局面。 
 ── 提高园地经济效益。本区现有园地面积较大， 但单产不高。应大力改造低产园地，

将坡式果园、茶园改为梯式果园、茶园，   并加强集约经营，采取综合技术措施，提高水

果、茶叶单产。同时要合理调整园地结构，对面积较大的柑桔园进行改造，将品质差、价值

低的温州蜜柑，采取高接换种办法，嫁接转换为市场畅销、价值高的甜橙，并因地制宜发展

名、特、优、新果类。 
── 大力改造中低产田。 本区中低产田面积较大，中低产田类型主要有渍涝型、瘠薄型、

坡耕型、缺水型，要因地制宜加以改造。渍涝型中低产田分布在山垅沟谷，气温低、水温低、

土温低，地下水位高，雾多湿度大，日照时间短，土层稀烂，透气性差。对这类中低产田，

主要是采取开沟排水措施，以排除多余地表水，降低地下水位，提高水温、土温；改浸冬为

晒冬，以改良土壤性质，改善土壤结构。瘠薄型中低产田分布在山脊陡坡，耕作层厚度薄，

土壤肥力低。对这类中低产田，主要采取深耕改土措施，分期分批逐年深耕，以加深耕作层

厚度；增施有机肥料，合理配施氮磷钾肥，以提高土壤肥力。坡耕型中低产田分布在山丘边

坡，地形坡度较大， 土壤质地粘重，土壤结构不良。对这类中低产田，主要是采取修筑 梯
田，以防止跑水、跑土、跑肥；掺沙改粘，以改良土壤结构。缺  水型中低产田分布在山脊

岗地，地势较高，水源缺乏。对这类中低产田，主要采取灌溉措施，修建山塘、水库、电灌

站等，以提高抗旱能力。 
 ── 优先保证交通、水利水电用地。 本区交通相对不便，影响经济发展，应加强交通建

设并优先保证用地。规划期间，本区将建设一批水利水电工程，其用地也应予以保证。 
福州市土地利用地域分区见附表 18。 
   
 



八、实施规划的主要措施 
   
（一）依法审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把实施规划纳入法制和行政的轨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关于“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人口在

一百万以上的城市以及国务院指定的城市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经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查

同意，报国务院批准”的规定，福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经福建省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报

国务院批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关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一经批准，必须严格执行”

的规定，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提出的“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一经批准，就具有法定效力，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年度计划，

严格执行”的要求，福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经国务院批准后，必须严格执行，并纳入本市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作为土地利用宏观调控和计划管理的基本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关于“经批准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修改，须经原

批准机关批准；未经批准，不得改变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土地用途”的规定，福州市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经批准后，不得擅自修改。在规划实施过程中，因特殊情况需改变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的，应按规定报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关于“下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依据上一级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的规定，福州市各县（市、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的建设用地总量，

不得超过福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控制指标；各县（市、区）耕地保有量，不得低于

福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控制指标。 
（二）依法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全面加强土地利用管理 
 ──强化国土观念教育。贯彻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加强土地利用管理，首先要强化国

土观念教育，树立人多地少、后备资源不足的忧患意识，提高加强土地利用管理的自觉性和

积极性。 
 ──加强土地利用计划管理。各级人民政府要根据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国家产业政

策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要求，按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编报程序，制定包括耕地保

护、各类建设用地总量、土地使用权出让、耕地开发复垦等项指标在内的年度土地利用计划。

年度土地利用计划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一经下达，必须严格执行，不得突破。年度土地利

用计划指标应优先保证交通、   能源、水利、国防、环保工程等重要基础设施项目合理用

地的需要。 
 ──加大基本农田保护力度。严格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有关法规对基本农

田实行特殊保护，进一步健全完善基本农田保护管理责任制，加强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动态监

察。 
 ──保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贯彻落实上一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耕地减少量和补充

量控制指标，坚持占用耕地与开发、复垦挂钩，保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并采取工程、生物、

行政、经济等措施努力提高耕地等农用地质量。 
 ──进一步严格建设用地的审批管理。各项建设用地必须按法定权限和程序报批，凡不符

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未列入年度土地利用计划的、以及不符合土地管理法规和建设用地

有关规定的建设项目，都不得批准用地。 
 ──严格控制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城市建设用地应充分挖掘现有用地潜力，提高土地利用

率。城市总体规划要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合理确定分阶段城市人口规模、人均建设

用地指标和城市建设用地规模。 
 ──加强农村建设用地管理。制定好村镇建设规划，统筹安排农村建设用地，按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编制规程的要求，控制村镇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农村居民建房要符合村镇建设规划，



有条件的地方，提倡相对集中建设公寓式楼房，提高建筑密度和容积率，严格执行农村村民

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的规定。乡镇企业用地力求相对集中，以节约使用土地，并首先利

用非耕地，尽量少占耕地。 
 

福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说明 
   

一、关于编制规划的简要过程 
 

福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工作，从 1997 年 10 月开始， 于 1998 年 11 月完成。规

划编制过程大体上可分五个阶段： 
    （一）准备阶段 
    成立福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领导小组，制定《福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工作方案

与技术方案》，明确编制规划的目的与任务、指导思想与原则、依据与期限、基本内容与程

序方法等。 
    （二）调查阶段 
    按工作方案与技术方案的要求，收集编制规划所需的各项基础资料，包括自然条件和资

源、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土地利用现状和历史等方面的资料。由市农业局、蔬菜办、林业局、

水利水电局、土地局、规划局、交通局、港务局、旅游局等有关部门，提出规划期内各类用

地需求量预测。并征询有关部门专家，对各类用地参评因子选择和权重确定意见。还到全市

各县（市、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 
    （三）专题研究阶段 
    在综合分析资料和实际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专题研究。完成了《福州市土地利用现状与

潜力分析》、《福州市土地适宜性评价》、《福州市土地供需预测》、《福州市土地利用地域分区》、

《福州市土地利用战略研究》、《福州市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控制指标与各类非农业建设项目

占用耕地预留衔接报告》等 6 个专题研究报告及 13 种图件。 
    （四）编制方案阶段 
    在全面调查和专题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研究，编制福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方

案，编写规划文本及说明（讨论稿），编绘福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 
    （五）协调论证阶段 
    福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初步方案形成后，印发市直各有关单位及各县（市、区），广

泛征求意见，并召开了各县（市、区）土地管理局和规划编制组负责人参加的协调论证会。

关于福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衔接问题，还与福州市规划局作了专题协调。

根据市直各单位及各县（市、区）的反馈意见，对福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初步方案作了修

改补充。并印发《福州市建设用地预测与重点建设项目用地布局》调整方案，再次征求市直

各有关单位及各县（市、区）意见，根据反馈意见，进一步完善福州市土地利用规划方案，

提交福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领导小组审议。 
  

二、关于编制规划的指导思想与原则 
   
  （一）编制规划的指导思想 
    编制福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指导思想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

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精神为指导，进一步贯彻落实“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

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紧密结合福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规划，



坚持“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方针，以保护耕地为中心，优先安排农业用地，严格控制非

农业建设用地；努力实现土地利用方式的根本转变，促进土地资源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为

保障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服务。 
 （二）编制规划的基本原则 

编制福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遵循下列原则：     
１．严格保护基本农田，控制非农建设占用农地； 

    ２．提高土地利用率； 
    ３．统筹安排各类、各区域用地； 
    ４．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保持土地的可持续利用； 
    ５．占用耕地与开发复垦相平衡。 
   

三、关于编制规划的基础数据 
   
    （一）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数据与统计年鉴数据 
    根据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审批规定》要求，规划基期各类用地面

积应当根据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面积确定。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各类用地面积则

以统计年鉴数据为基础。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数据与统计年鉴数据存在差异，为使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既符合全国的统一要求，又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相衔接，必须对各类用地

面积作必要修正。 
    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数据与统计年鉴数据相差较大的主要是耕地面积。按土地利用现

状变更调查资料，1996 年福州市耕地面积为 199259 公顷；按统计年鉴资料，1996 年全市耕

地面积为 145474 公顷。变更调查数比统计年鉴数多 53785 公顷，变更调查数为统计年鉴数

的 1.316 倍。在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时，耕地面积以变更调查数为准，但也列出统计数，

用加（）的方式以示区别。  
    （二）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数据与专业部门数据  
    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数据与专业部门数据相差较大的主要是林地面积。按土地利用现

状变更调查资料，1996 年福州市林地面积为 667810 公顷；按森林资源清查资料，全市林地

面积为 743900 公顷。林业部门的数据比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数据多 76090 公顷。这主要

是由于调查统计口径不一，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把园地单列为一大类，而森林资源调查则

把园地并入林地中，故后者面积偏大。为了便于编制各类用地指标平衡表，林地面积及其组

成，以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数据为准。但林木蓄积量，则以林业部门数据为准。 


